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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科学技术厅转发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关于发布2026年度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
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设区市科技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有关高校、科研院所，有关单位： 
现将《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关于发布2026年度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国科外〔2026〕1号）转发给你们。请各单位按照通知要求认真、及时做好项目组织申报工作。
1、 项目申报方式及时间节点要求
拟通过我厅进行推荐的项目，请各申报单位在2026年3月16日下午下班前，通过“科技部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项目管理系统”（https://mostitp.cistc.gov.cn/）填写项目申报书并在线提交省科技厅预审，同时将推荐函（企业申报的项目须由所在地设区市科技局向省科技厅出具审核推荐函）、申报书纸质版（签字盖章齐全）报送至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电子版发至邮箱fstec-xmb@kjt.fujian.gov.cn。经我厅预审和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形
式审查通过后在线打印，加盖本单位公章后扫描上传。对培训内容、师资力量、合作基础等情况另有说明的应另附附件。逾期可不予受理推荐。
请项目申报单位认真对照科技部通知中的具体要求进行审核，对所推荐申报项目的真实性等负责，不得填报涉密或敏感内容。
我厅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汇总，研究确定最终推荐名单。 
2、 项目申报咨询电话 
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0591-87871764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7号
省科技厅对口处室：对外合作处：0591-87882339 
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联系电话：010-68598404、68598271

附件：1.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关于发布2026年度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2.2026年度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项目申报指南
      3.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项目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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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关于发布2026年度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国科外〔2026〕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科技主管司局，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科技援外工作部署，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合作与人文交流，现发布“2026年度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项目申报指南”。请根据指南要求组织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程序
1.申报单位须通过“科技部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项目管理系统”（https://mostitp.cistc.gov.cn/）在线填报申报书，经组织推荐部门预审和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形式审查通过后，在线打印申报书并加盖公章；
2.组织推荐部门就推荐项目统一出具推荐函，并加盖公章；
3.本次申报不需报送纸质材料，请申报单位将申报书等材料、组织推荐部门将推荐函以PDF格式上传至项目管理系统；
4.首次申报单位的项目管理系统用户名、密码由组织推荐部门负责设置。
二、申报要求
1.培训班采取线下集中培训模式，办班时长须连续不少于15天，参训人数不少于20人；
2.项目将根据评审结果进行分档资助，具体资助标准详见申报系统；
3.在线提交加盖单位公章的申报书，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24日17:00；在线提交加公章的组织推荐部门推荐函，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0日17:00；均以申报系统提交时间为准，逾期不予受理。
三、联系方式
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联系电话：010-68598404、68598271
电子邮箱：ITPst@vip.163.com

附件：
1.2026年度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项目申报指南
2.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项目申报书


	                            科技部国际合作司
2026年2月9日
附件2

2026年度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项目
申报指南

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是科技援外的重要形式，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专业技术和科技管理人才，开展科技能力建设，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服务于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一、总体目标
（一）服务国家总体外交，以落实元首外交成果为重点，着力面向发展中国家开展培训工作，重点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并结合区域合作与多边机制，面向非洲、拉美、南亚、中亚、东盟、阿拉伯国家、中东欧以及太平洋岛国等实施培训项目。培养中高端专业技术人才，传授发展适用技术，增强发展中国家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充分体现科技援外特色；
（二）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支撑“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推进人工智能、中医药、可持续发展技术、科技减贫、公共卫生等领域的科技人文交流；
（三）落实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发展和民生，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四）落实国际科技合作倡议和开放科学国际合作倡议，积极宣传和展示我国科技发展的成就、水平和经验，积极传播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经验，向世界分享中国发展红利。
二、指南方向
本指南设立5个方向，拟支持培训班数量不少于100个。具体指南方向如下：
（一）人工智能能力建设
包括人工智能在能源、制造、医疗、农业等领域的创新实践。旨在提升发展中国家利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和水平，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与应用。
（二）可持续发展技术
主要包括绿色技术、新能源技术、信息通信技术、生态保护技术、资源开发利用、气候变化与绿色发展、先进制造、金融基础设施等领域。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掌握可持续发展理念、知识、技能，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好的应对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三）生命健康技术
主要包括生物医药、医疗技术、中医药、医学转化、数字医学、远程医疗、精准医疗等领域。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重大疾病的自主防治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四）科技减贫技术
主要包括农业与粮食安全、公共卫生、能源技术、基础设施技术、环保技术、食品技术、普惠金融科技、电子商务技术等领域。旨在通过技术培训赋能发展中国家利用先进技术提升经济水平、改善民生，推动科技减贫进程。
（五）科技创新政策
主要包括科技政策制定和实施、科技外交战略研究、“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政策对接、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国际技术标准制定、数据跨境流动管理、开放科学治理、科技园区管理、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技术转移经理人培养等领域。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科技创新政策制定能力，促进科技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深度融合，以缩小数字鸿沟、推动包容性增长。
三、资助标准
科技部国际合作司根据综合评审结果，对各指南方向获批项目进行分档资助，排名前三分之一的项目支持经费30万元，排名中间三分之一的项目支持经费20万元，排名后三分之一的项目支持经费10万元，费用不足部分由申报单位自筹。申报单位申报项目视同接受最低资助额度10万元，获批后以经费不足为由拒绝或拖延办班的，将取消今后申请资格。
四、申报要求
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主办单位为科技部国际合作司，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负责具体组织实施管理工作。具体申报要求如下：
（一）申报单位。应为依法在国内设立的独立法人机构且能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或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不受理各级政府行政机构的申报。申报单位只能通过一个组织推荐部门申报。多机构联合申报项目，应在申报材料中明确各单位分工，并以其中一个单位作为牵头机构填写申报材料，其他单位作为合作单位，并通过该牵头机构所属组织推荐部门推荐。申报单位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与合规性负责。申报单位若承担2025年度已立项项目，须在确保其按期完成的前提下，方可申报2026年度项目。申报单位需做好培训班学员信息收集及跟踪联系事宜，及时报送培训班宣传材料。优先支持依托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举办的培训班项目和持续举办的“品牌”类培训班项目。鼓励科技型企业为主体实施培训班项目，促进产学研用结合。
（二）组织推荐部门。是指申报单位所隶属的国务院有关部门国际科技合作主管司局，行业协会，或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主管部门。申报项目由各组织推荐部门向科技部国际合作司推荐。组织推荐部门要统筹管理、从严把关，认真审核申报单位资质，对申报单位所提交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规性进行审核。
（三）办班要求。以境内办班为主。承担两次（含）以上科技部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项目，且办班效果良好的单位可申请赴政治经济环境稳定的境外发展中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办班，申报单位不得同时申报境内和境外办班。参训学员须为具备实际工作经验的外籍人员，且不得为在华工作或留学的外籍人士。办班采用线下集中培训的形式，办班时长须连续不少于15天，参训人数不少于20人。
五、申报方式
申报单位通过科技部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项目网上管理系统填写申报书（网址：https://mostitp.cistc.gov.cn/）。经组织推荐部门预审、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形式审查后，由申报单位在线打印，加盖本单位公章，由组织推荐部门出具推荐函。对培训内容、师资力量、合作基础等情况另有说明的应另附附件。






















附件3

发 展 中 国 家 技 术 培 训 班
项 目 申 报 书

 境内办班       境外办班
 
	指南方向
	

	培训班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负责人
	

	组织推荐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国际合作司
	培训班名称
	  

	办班地点
	

	办班时间/天数
	

	学员人数
	

	工作语言
	

	申
报
单
位
	名  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主要
参与人员
（限3人）
	

	
	通讯地址
	
	电子信箱
	

	
	传  真
	
	电  话
	

	
	项目负责人手机号
	
	联系人及
手机号
	

	合作单位名称
	

	申报单位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组织推荐部门
	名  称
	

	
	单位负责人
	
	联系人
	

	
	通讯地址
	
	邮  编
	

	
	传  真
	
	电  话
	

	
	电子信箱
	

	一、举办培训班的目的、意义及基础（字数不低于900字）

	二、培训班内容与教学计划（包括授课内容、培训地点、时间、天数、拟招学员国别、招生范围、教学安排、实施方案等；每项填报完整，实施方案细化到每日课程安排）


	三、经费预算（按预算科目逐项填写，按照标准*数量的方式列明）
培训开支范围包括培训费、接待费、国际旅费、管理费和税费等。学员国际旅费自理，不纳入项目经费预算；除国际旅费外，申报单位不得向参训学员收取任何费用。
（一）培训费（360元/人·天 * 人 * 天，包括讲课费、翻译费、教材、教学及实验设备、资料费、场租费、当地交通费、考察调研与实习参观费、邮电通讯费、安保费、毕业证书费等）：      元
（二）接待费：      元
1、住宿费（参照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住宿费标准执行，其中，副部级及以上学员参照“部级”住宿费标准执行，其他学员参照“其他人员”住宿费标准执行）：        元
2、伙食费（190元/人·天 * 人 * 天，含酒、饮料费）：    元
3、城市间交通费（参照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城市间交通费的有关规定和标准执行）：      元
4、宴请费（200元/人·次 * 人，含酒、饮料费，不超过两次，中方陪同人员不超过学员人数的30%）：      元
5、零用费（副部级及以上学员200元/人·天 * 人 * 天，其他学员150元/人·天 * 人 * 天，零用费直接发放给学员本人）：    元
6、小礼品费（副部级及以上学员400元/人 * 人，其他学员200元/人 * 人）：      元
7、保险费（150元/人 * 人）：      元
（三）中方人员费（按照学员的费用标准执行，按每10名学员配备1名管理人员计，不足10人按10人计，每班至少可配2名中方管理人员）：      元
（四）项目管理费（前两项费用的6%）：      元
（五）税费：      元
总计：      元
境外办班的出国经费预算标准依据《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16号），列支内容按国别填写。
请依据上述要求编制培训班的全额预算，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对培训班项目进行部分资助，其他培训开支由申报单位自筹。

	四、培训班的预期目标、效果（字数不低于400字）


	五、申报单位及合作单位简况（字数不低于1000字）



	六、培训班对外宣传材料（中文）（中英文内容严格一致，文字清晰简洁、易于理解）

	培训班名称：

	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工作语言： 

	培训目的：



	培训内容：



	承办单位：
通信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七、培训班对外宣传材料（英文）

	Title:

	Time:

	Venue:

	Working Language:

	Objectives:

	Programs:

	Organizer:
Address:
Postcode:
Coordinator:
Tel:
Fax:
E-mail:





